附件

《深圳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公众征求意见稿）》

社会公众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表

	序号
	意见反馈单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备注

	1
	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  
	“企业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针对商标、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软件著作权、发明专利、列入农业农村部年度展会计划、获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省部级及以上推荐，这些项目特别提出了近三年的时间要求。
	不采纳
	农业龙头企业实行三年监测一次的动态管理机制，为引导和鼓励企业不断提升企业及其产品竞争力，特对相关条款进行了年限限制。

	2
	
	“有参与制定农业领域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计5分，参与制定地方标准的计4分，参与制定团体标准的计1分”建议调整为”农业领域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主导标准制定的计5分，参与标准制定的计4分”.
	不采纳
	此条款属于企业竞争力评分项，旨在引导鼓励涉农企业积极参与农业领域标准制定。

	3
	
	建议增加一项“获得省级及以上其他奖励的计1分”灵活项目。
	部分采纳
	已增加“获得省级及以上其他涉农领域奖励的计1分”。

	4
	深圳海吉星
	建议《深圳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公众征求意见稿）》针对如海吉星此类农产品加工流通型企业，在生产基地、带动农户、科技专利等类目进行优化调整，使其更匹配农产品加工流通型企业的申报条件。
	不采纳
	批发市场属于农产品市场带动型农业企业，本办法对该类型企业认定标准已进行了优化。

	序号
	意见反馈单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备注

	5
	深圳市绿庄园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新发布的深圳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申报条件中没有明确企业成立年限的要求，建议明确企业成立年限要求。
	不采纳
	为确保公平性竞争，未限定企业成立年限。

	6
	
	第二章申报认定的第六条第三点要求对申报监测企业两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考核评定，但第七条第三点又要求具备国家认可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三年度企业审计报告，这两个要求有点自相矛盾，政府应本着减轻申报企业负担和精简申报资料的要求建议将三年的企业审计报告，改为两年。
	不采纳
	农业龙头企业实行三年监测一次的动态管理机制，提供三年的审计报告是掌握企业三年整体运营情况的需要。评分依据的是企业两年的企业规模、带动农户能力、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及企业信用等情况，两者侧重点不同，不存在矛盾。

	7
	深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研究开发费是指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中所规定的范围进行专项审计的研发费。建议改为“4.研究开发费是指按照国家现行有效的相关规定进行专项审计的研发费。”
	采纳
	/

	8
	
	结合对农业投入品企业的再次走访深入了解，建议将“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型-总资产、固定资产：2000万元（种业企业500万元）及以上，达不到的扣2分。1000万元（其中种业企业200万元）及以上，达不到的扣2分”修改为“4000万元（种业企业500万元）及以上，达不到的扣2分。”、“1500万元（其中种业企业200万元）及以上，达不到的扣2分。
	采纳
	/

	9
	
	农产品市场带动型-定义：

以经营管理农产品批发贸易市场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建议改为“以运营农产品批发贸易市场、农产品互联网平台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采纳
	/


